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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

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

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及《中央企业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昊华化工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北京市通商律

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昊

华科技”）的委托，就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下称“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调整回购价格（下称“本

次回购价格调整”）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下称“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

（以上合称“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下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涉及昊华科技关于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更正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所现出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下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术语、定义和简称与《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

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

前提、假设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更正后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7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1 名激励对象退休、1 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

岗位调动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 C、

121 名激励对象因业务单元考核结果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

公司将对上述首次授予权益的 131 名激励对象共计 304,923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 

1.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1）1名激励对象退休；（2）1名激励对象

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3）1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

绩效考核结果为C；（4）121名激励对象业务单元考核结果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公司将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从公司辞职，且

未造成《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第二条第（五）款所述的负面影响，公司将对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按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市价的孰低值进行回购。回购

时市价是指自公司董事会审议回购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日的股票收盘价。2022



年4月1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4.32元/股。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回购价格为11.02元/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为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A股普通股股

票，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总计为 304,923 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33%。 

（四）本次回购注销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注销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 3,360,251.46 元，资金来源均为

自有资金。 

（五）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减少 304,923 股，公司股

份总数减少 304,923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562,597,707 61.20% 304,923 562,292,784 61.19%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356,631,950 38.80% 0 356,631,950  38.81% 

总计 919,229,657 100.00% 304,923 918,924,734  100.00% 

注：本次变动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

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原因、回购价格、数量、资金

总额和资金来源等相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二、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回购价

格调整、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回购价格调整、本次回

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的更正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

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办理股份注销登记、减资等相关手续。 

（以下无正文）




